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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假規則(1/2)

• 醫學生請假須親自辦理，嚴禁無故缺席。

• 請假日期的3天前～1週前提出申請(不含星期六、日)。

• 學習護照系統填寫「實習醫學生請假單」，檢附相關證件，經
當科總醫師及主任簽核後，派送至醫教部申請辦理。

• 病假需當天致電至部科及醫教部口頭請假，之後補請假流程及
假單。

• 請假每科逾一天需補實習，公、喪假不計算在內。

• 單一實習單位請假天數請假達3日以上者，需於寒(暑)假將當週
實習課程補回。故導致實習課程延遲或甚至延後畢業，需自行
負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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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假規則(2/2)

總醫師

主治醫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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